
审批单位：广州市人民政府
批准时间：2023年7月29日
批准文号：穗府函〔2023〕184号

用地位置：

项项目地块位于广州市番禺区西北部、广州南站商务

区陈头岗组团内，地处东新高速与南大干线交汇处西

北侧。规划范围用地面积8.77公顷，规划范围外本次

涉及调整2个学校地块，用地面积共5.06公顷。

批准内容:

1.规划用地和指标方面

①①BA0302021、BA0302028、BA0302037、BA0302034地

块：BA0302037、BA0302034地块合并，合并后三个居住

地块总用地面积42462平方米，用地性质保持二类居住

用地不变，计容建筑面积由原规划91203平方米调整为

155931平方米（含幼儿园3680平方米），平均容积率由

原规划2.5调整为3.7，绿地和建筑密度保持不变；

②②BA0302029地块：用地性质保持不变，增加一处垃

圾收集站，其他用地指标保持不变；

③BA0302032地块：用地性质由原公园绿地（G1）调

整为公园绿地兼容体育用地（G1/A4），其他用地指标

保持不变；

④④BA0302042地块：用地面积25905平方米，用地性

质保持不变，规划设置一所24班学校，其他用地指标保

持不变；

⑤BA0305017地块：用地面积24704平方米，用地性

质保持不变，规划设置一所36班学校，其他用地指标保

持不变。

    2.公共服务设施方面

控控规调整范围按照《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》配

置公共服务设施42处（新增9处），计容建筑面积为

1.55万平方米，占住宅总建筑面积11％。

附注:
查询网址:
http://ghzyj.gz.gov.cn/ywpd/cxgh/cxghtzg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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